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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2/2021_2022__E4_BA_A4_

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12581.htm 交通部关于发布《河

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》（JTJ212－2006）的通知（交水

发[2006]770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厅（委），上海

市港口管理局，长江、珠江航务管理局，长江口航道管理局

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 由我部组织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

院有限公司和长沙理工大学制定完成的《河港工程总体设计

规范》，业经审查通过，已被批准为强制性行业标准，编号

为JTJ212-2006，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。 本规范第1.0.3条、

第2.2.11条、第3.2.1条、第3.3.4条、第3.6.2条、第3.6.4条、

第3.7.7条、第4.1.6条、第4.4.7条、第4.6.1条、第4.6.3条、

第4.6.4条、第4.9.3条、第5.2.7条、第5.2.8条、第5.2.9条、

第5.3.5条、第5.4.2条、第6.1.4条、第6.2.8条、第6.2.11条、

第6.2.12条、第6.2.20条、第6.2.21条、第6.3.13条、第7.2.4条、

第7.4.6条、第8.3.1条、第8.3.9条、第8.3.10条、第8.8.6条、

第8.9.5条、第8.9.6条、第9.1.1条、第9.1.3条、第9.3.9条、

第9.4.1条、第9.4.2条、第9.4.3条、9.4.4条、第9.4.5条、第9.5.2

条、第9.8.1条和第9.8.2条中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，与

建设发布的《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（水运工程部分）》

（建标〔2002 〕273号）具有同等效力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